
教育部　函

 
地址：100217 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

5號
承辦人：吳承珈
電話：02-7736-6744
電子信箱：ericwu@mail.moe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9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二)字第11500442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4月28日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函、運動部全民運動署115年推動社區運動俱樂

部實施計畫 附件一 附件二 

主旨：函轉運動部全民運動署修正後之「115年推動社區運動俱
樂部實施計畫」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運動部全民運動署11 5年4月2 8日運全署社字第

11 5 0 3 0 0 1 8 4號函辦理。
二、檢送該署函文及115年推動社區運動俱樂部實施計畫如附

件。

 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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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